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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 中 巿 私 立 嶺 東 高 級 中 學 學 生 宿 舍 管 理 規 定 
113年9月2日行政會議討論 

114年8月29日校務會議提案討論 

一、依據： 

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11 年 6 月 6 日臺教國署學字第 1110065762 號函「教育部主

管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宿舍管理注意事項」訂定。 

 

二、目的: 

為維護住宿生公共安全與環境內務，養成良好習慣，以促進團體生活之和諧，特訂定嶺東

高級中學學生住校生活輔導辦法，凡違反本辦法規定經查屬實者，除依本辦法處以罰責外，仍

依本校學生獎懲辦法辦理。 

 

三、管理權責區分： 

(一)宿舍管理委員會(以下簡稱委員會)設置委員7人，均為無給職，任期一年，分別為行政代表 

1人(至少1員女性)，教師代表2 (至少1員女性)，學生代表3人(2位女性，1位男性)，家長代

表1人，每學年第一次校務會議經出席同仁互投結果當選委員，經委員會開會時選出主任委

員，主任委員得以指定第二高票之委員當任副主任委員一職。 

(二)由主任委員主持本會議，校長出席指導，權責為審議本校宿舍相關事務。 

(三)委員會設置任一性別委員人數，不得少於委員總數三分之一；另委員會之決議，應有全體委

員三分之二(含)以上出席，以出席委員二分之一(含)以上之同意行之。 

(四)委員會每學期至少應召開一次。 

 

四、生活規定： 

(一)遵守作息時間按時起居，不得高聲談唱、喧嘩吵鬧（音響、收音機節制音量）以維護安

寧，啟閉門窗、穿著拖鞋、力求不發出聲響；寧靜時間為23時起至翌日6時止，嚴禁大聲

喧嘩、使用脫水機、洗衣機、烘乾機及沐浴。 

(二)不在寢室內會客、不留宿外賓。 

(三)不得私自炊膳、燃點火燭及不存放違禁物品，以維護公共安全。 

(四)未經核准室內外嚴禁張貼(釘)海報以及擅自安裝個人物品。 

(五)住宿生得適時美化居室，保持公共衛生，以創造優雅舒適生活環境。 

(六)住宿生須負寢室公物保管之責，如損壞、遺失得賠償及修繕。 

(七)不得在宿舍飼養寵物。 

(八)最後離開寢室同學，須負責關閉電源及門窗。 

(九)不得窺探或散佈室友隱私（包含未經對方同意錄音、錄影、拍照、視訊、直播…

等）。 

(十)未經室友允許，不得擅自使用室友各項物品或電子通訊設備。 

(十一)非本人之信件及包裹，不得任意拆閱，並應留意宿舍內之各項廣播及公告，以維權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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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生活作息時間表： 

(週一至週五) 

時間 事項 

06:00-07:00 起床，盥洗、整理個人服儀、宿舍內務及公共環境整理。 

07:20 同學離開宿舍並關閉宿舍大門。(關閉電燈及冷氣) 

16:40 開啟宿舍大門。 

17:30-20:00 夜間課程及晚自習時間。 

20:00-21:00 自由活動時間(進出校園管制，如需離校請填寫臨時外出單) 

20:00-22:00 盥洗。 

22:00 晚點名及打掃房間(傾倒垃圾)及公共空間。 

23:00 熄燈睡覺，並保持寢室安靜，嚴禁洗澡、洗衣服、使用脫水機等妨礙同學安寧之行為。 

(週六至週日) 

時間 事項 

06:00-07:00 起床，盥洗、整理個人服儀、宿舍內務及公共環境整理。 

08:00 開放同學離開宿舍。(關閉電燈及冷氣) 

20:00 返宿。 

20:00-22:00 盥洗。 

22:00 晚點名及打掃房間(傾倒垃圾)及公共空間。 

23:00 熄燈睡覺，並保持寢室安靜，嚴禁洗澡、洗衣服、使用脫水機等妨礙同學安寧之行為。 

六、浴廁環境規定： 

(一)用水力求節約，使用後立即關閉，避免浪費。 

(二)浴後隨手撿拾頭髮，隨時保持浴廁清潔，並定期大掃除及刷洗。 

(三)不得汲取飲水機熱水盥洗。 

(四)飲水機、洗衣機、脫水機、烘乾機按規定方法使用，並保持清潔。 

(五)熱水供應時間為20時至22時，應妥慎使用設備，避免損壞。 

(六)入廁後輕敲門，確定無人再行進入，聞聲應即回應。 

(七)勿將硬物、厚紙、膠帶、污布等雜物投入便池中，以利通暢。 

(八)使用後應即沖洗、輕按(拉)水箱，勿用力過猛，如發現毀損或不通情況，立即通知宿舍輔

導老師協請總務處維修。 

(九)不屬於浴廁之垃圾，不可丟置浴廁垃圾桶。 

(十)個人盥洗用品、衣物等勿留置浴廁內。 

七、公共空間與設施規定 

(一)宿舍公共設施分別設有洗衣間、浴廁間、讀書區等場所。 

(二)前述所有場所，保持空間之環境整潔。 

(三)在公共空間時，音量須適中，以不打擾其他住宿生為原則。 

(四)由舍監安排住宿學生負責整潔維護。 

(五)每樓洗衣間內設置手洗臺、脫水機，則洗衣機、烘乾機，均以投幣方式使用，如遇機件

故障等情事，請通知舍監，並由舍監通知總務處協請廠商派員維修。 

(六)不可將異物倒入馬桶、飲水機、洗手台、洗臉盆、水槽或水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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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寢室規定： 

(一)住宿生應負責其個人內務整理與寢室內之門窗、公物及地面清潔；由舍監分配住宿生共

同執行公共區域清潔維護事宜。 

(二)宿舍空間須保持整齊、清潔，書籍、物品按規定放置，公共空間禁止擺放私人物品。 

(三)室內及走廊清潔勤務，由全室住宿生輪流擔任。 

(四)書桌要清潔，書籍置書架上，其他零星用品放入抽屜內。 

(五)寢室垃圾每日自行處理，勿放置走廊或其他公共區域，嚴禁將寢室內的垃圾丟到廁所垃

圾桶。 

(六)住宿生應按指定寢室之床位就寢，不得擅自調換寢室床位。 

(七)上課時間，一律不得進入寢室。 

(八)晚間就寢，按時熄燈，熄燈後不得談笑、聊天，影響他人睡眠。 

(九)嚴禁有偷竊、吸（販）毒、鬥毆圍事、喝酒滋事、打麻將（包含攜帶麻將及麻將桌）、

賭博、喧鬧、於公共空間裸露、猥褻…等不良及違法行為。 

(十)室內不得存放違禁及易燃之物品，如經發現除沒收外並予嚴懲。 

(十一)金錢及貴重物品各自負責妥為保管以免遺失。 

(十二)愛護宿舍設備不得任意移動或損壞，如有違反，除由該寢室照市價賠償外並依校規處

理。 

(十三)學生宿舍內（含公共空間）全面禁菸(含電子菸、加熱菸)。 

(十四)學生宿舍內嚴禁攀爬及擅入學生宿舍頂樓，以維護安全。 

(十五)不可在學生宿舍內從事政治、宗教性及推銷之活動，以免干擾他人之生活秩序或影響

學生宿舍之安寧。 

(十六)住宿必須接受寢室長之指揮與管理。 

(十七)遵從舍監老師及教官之管教與輔導。 

九、用電安全: 

(一)讀書區可使用之電器種類包括個人電腦、吹風機或整髮器。 

(二)住宿生嚴禁使用電鍋、電磁爐、電湯匙、電熱水壺、電風扇等電器或易燃物品。 

(三)嚴格禁止外接任何插座(含延長線)。 

(四)電器不用或離開寢室時，請隨手關閉所有電源並將插頭拔下。 

(五)用電有不正常狀況或斷電時，須立即通知宿舍輔導老師，再由總務處派員處理，不可私

自修理，以避免發生意外。 

(六)使用者應對其所使用之電器自負安全責任，若發生意外事故，肇事者負安全責任。 

(七)宿舍老師（或代理人）得針對宿舍用電狀況，不定期實施安全檢查，並可適時代為保管，

以確保宿舍安全。 

(八)住宿生應遵守宿舍用電、消防、防震等安全規定，並參加宿舍各項安全消防演（講）習，

以確保住宿安全，未參加者均依學生獎懲要點規定議處。 

(九)磁扣遺失者，工本費200元。 

十、夜間點名管制及請假規定： 

(一)每日22時實施門禁點名，各樓由樓長或副樓長負責，點名不到者，須於 22時30分前返回

各樓層補點名。 

(二)平日如需外出者，請填寫臨時外出單，並由舍監及相關單位核章。 

(三)每日22時至隔天6時，除特殊事件外，禁止進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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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)如遇假日，如欲外宿，請於3日前填寫假日外宿申請單並由導師及舍監核章。 

十一、清潔整理規定： 

(一)宿舍區域，應每日清掃並保持整潔。 

(二)各寢室整潔，由各室自行輪流清掃。 

(三)走廊、廁所、洗臉台、浴室等公共場所，由輪值學生負清潔之責，其寢室工作由該室寢室

長負責分配督導。 

(四)每3個月，定期舉行清潔大掃除。 

十二、門禁管制規定: 

(一)凡住宿生，平時一律憑核發之門卡進出學生宿舍。 

(二)住宿生嚴禁擅帶非住宿生進入宿舍。 

(三)基於維護安全及隱私，嚴禁男性進入女生宿舍及女性進入男生宿舍。 

十三、宿舍學生獎懲細則： 

(一)合於下列情形之一者，記嘉獎獎勵： 

1.服行各項勤務，特別努力者。 

2.內務經常保持整齊者。 

(二)合於下列情形之一者，記小功獎勵： 

1.檢舉不良份子並有事實根據者。 

2.維護公共安全，經查明屬實者。 

3.熱心公益，有具體事實表現者。 

4.擔任幹部，表現優異者。 

(三)合於下列情形之一者，記大功獎勵： 

1.檢舉重大不法行為，因而破案者。 

2.檢舉進而緝獲小偷者。 

3.維護學校榮譽有特殊表現，且有具體事實者。 

(四)違反下列情形之一者，記警告處份： 

1.服行公共勤務不力，經勸導仍不改善者。 

2.內務未擺設整齊，廁所未保持整潔，經勸導仍不改正者，情節輕微者。  

3.無故不參加早、晚點名者，經勸導仍不改正者，情節輕微者。 

4.晚點名後，未在寢室就位，仍經勸導仍不改正者，情節輕微者。 

5.上課時間未經獲允准，擅自進入宿舍者，仍經勸導仍不改正者，情節輕微者。  

(五)違反下列情形之一者，記小過處份： 

1.拒整理內務者。 

2.拒服公共勤務者。 

3.宿舍內炊煮食物者。 

4.非經許可，在宿舍內會見異性學生或賓客者。 

5.擅自搬動床位者。 

6.上課時間未經獲允准，擅自進入宿舍者。 

7.非住宿學生，未經核准擅自進入宿舍者。(如發生不良後果，另依情節議處)。 

8.破壞公物，情節輕微者(公物仍應照價賠償)。 

9.任意取用他人物品，經人檢舉者(物品應歸還或照價賠償)。 

10.任意欺凌其他同學，情節輕微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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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.晚點名後，未在寢室就位，仍經勸導仍不改正者，情節嚴重者。 

12.內務未擺設整齊，廁所未保持整潔，經勸導仍不改正者，情節嚴重者。 

13.破壞公共秩序(含夜間就寢後)者，經勸導仍不改正者，情節嚴重者。 

(六)違反下列情形之一者，記大過處份： 

1.在宿舍內賭博、吸菸者(含電子菸、加熱菸)。 

2.在宿舍內打架者(情節重大者，另行議處)。 

3.破壞公物，情節重大者(公物照價賠償)。 

4.竊取他人財物者。 

5.不假外宿者(如在外滋事者，依情節輕重另行議處)。 

6.私自在宿舍內存放危險物品者(如刀、槍、炸藥等)。 

7.妨害宿舍師長公務執行者(情節重大者，另行議處)。 

8.任意欺凌其他同學，情節嚴重者。 

(七)本細則未規定者，依校規辦理。 

(八)屢勸不聽或不服舍監老師管理者，予以退宿。 

十四、本規定經校務會議通過，陳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